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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定向可转债“中京定 02”开始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债券简称：中京定 02 

债券代码：124005 

转股价格：10.26 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 

 

一、本次定向可转债转股概况 

（一）2019 年 11 月 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惠州中京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胡可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49 号）核准。上市公司向胡可、张宣东、

何波、徐景浩、林艺明、富歌、雷为农、韩於羹等 8 人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珠海亿盛 45.00%股权；向新迪公司、华

烁科技、中山立顺、APPLE、嘉兴兴和、元盛科技、上海金嵛、正达联合、富

国东海等 9 人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元

盛电子 23.88%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4,000 万元。 

上述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债 2,400,000 张，债券代码“124005”、债券简

称“中京定 02”。上述定向可转债已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登记工作。 



（二）根据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修订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

京定 02”自 2021 年 2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三）上述可转债如为有限售条件，则可以转换为有限售条件的公司股票，

相关限售条件和原可转债一致；上述可转债如为无限售条件，则可以转换为无限

售条件的公司股票。 

二、定向可转债的相关条款 

1、债券简称：中京定 02 

2、债券代码：124005 

3、发行张数：2,400,000 张 

4、票面金额：100 元/张 

5、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定向可转债的计息起始日为 2020 年 2 月 21

日（即本次定向可转债的发行日）。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6%，第二年 0.8%，

第三年 1%，第四年 1.6%，第五年 2%，第六年 3%。 

本次定向可转债付息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本次发行可转债到期后 5 个交易

日内，公司将向债券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赎回价格为每张 112 元（含

最后一年利息）。 

6、存续期限：6 年，即 2020 年 2 月 21 日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 

7、转股期限：本次定向可转债的转股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

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 

8、转股价格：10.26 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持有人可以将个人账户内的 “中京定 02”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

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或上市公司。 

2、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

（计算结果舍去小数取整数）。 

其中：V 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金额；P 为当次转股价格。 

申请转换成的股份数量须为整数。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部分，公



司将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在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

转债的票面金额及应计利息。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2、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

（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

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计息规则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即 2020 年 2 月 21 日。每年的付息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

年度的利息。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四、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司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00 元（含税），转股价由 10.36 元/股变更为 10.26 元/股。根据《报告

书》的相关规定，“中京定 02”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0.36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

为 10.26 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根据《报告书》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之后，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

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初始转股价格将相应

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

格。 

（三）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及修正程序 

1、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内，如果上市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那么上市公司董事

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当期转股价格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

股票面值，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 

2、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内，如果债券持有人提交转股申请日前 20 个

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50%，那么当次转股价格应

按照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更多“中京定 02”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修订稿）》。 

五、其他 

发行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 1 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2-2057992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联系电话：021-22169999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18 日 


